
河南整顿校办“裙带公司” 高校不再直接办企业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1/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D_97_E6_95_B4_E9_c123_281766.htm 今后，河南省高校

将不再直接经营企业，高校企业也不能再乱冠大学校名了。

河南省教育厅近日出台政策，将改革高校以事业法人身份直

接办企业的体制，组建国有独资性质的高校资产公司来管理

企业，以规范高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 针对很多校

办“裙带公司”乱用大学校名、利用高校知名度获取广告效

应的问题，河南省教育厅专门规定，今后，除高校资产公司

、大学科技园、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其他企业一

律不得冠用大学校名（包括简称和英文名称）。对现有冠用

校名的高校企业，要进行冠名整顿；对与高校无关而冠用校

名的挂名企业以及非法盗用校名的企业，将坚决予以清理。 

按照规定，河南各高校下属的院、系、所、部、处、室等单

位，一律不得直接对外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

，已注册的公司要划归高校资产公司统一管理。除对高校资

产公司进行投资外，各高校不得再以事业法人的身份对外进

行投资。高校企业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为代表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社

会化进程。学校向企业投入资产（包括各种知识产权和非专

有技术等无形资产）及转让企业股权，均应通过高校资产公

司并经具有资质的机构评估，按规定履行备案、审批等手续

。转让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需进入国家认可的国有产权交易

场所依法交易。 河南省规定，对经营规模、利润和净资产有



较高增长率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根据规定，经省级财政部门

批准并以审计、评估确认后的近３年企业净资产的增值为基

数，提取一定比例，折算为股份数，以优惠价格配售给对企

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经营管理者和技术骨干。 河南还特别

规定，高校不得为校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和其他融资活

动提供担保。对违规提供经济担保，造成学校资产损失的，

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未经批准，高校校级领导除高

校资产公司外不得在企业中兼任职务，经批准兼任职务的不

得领取薪酬。校级领导除作为技术完成人可依法技术入股外

，不得通过奖励性渠道持有高校企业的股份。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